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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

對政府當局所擬文件的回應對政府當局所擬文件的回應對政府當局所擬文件的回應對政府當局所擬文件的回應

“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的普通法原則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的普通法原則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的普通法原則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的普通法原則 ”

在 2000年 4月 26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議員要求助理法律顧問
擬備文件，載述她在該次會議上就規劃署於 2000年 4月擬備的文件 (立法
會CB(1)1392/99-00(02)號文件 )提出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文件政府當局的文件政府當局的文件政府當局的文件

2.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下稱 “條例草案 ”)第 6(3)及 6(4)條建議，
除根據《收回土地條例》 (第 124章 )收回土地的情況外，不得向土地的
所有人或任何具有土地權益的人支付補償。雖然該等條文基本上沿用

《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章 )(下稱 “現行條例 ”)第 4(2)及 4(3)條的措辭，
但條例草案就該等條文所訂的適用範圍較現行條例為廣。上述條例草案

條文與現行條例相應條文的文本比較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A。

3. 政府當局認為，因規劃行動而侵犯土地擁有權的合約權利，

若是為了促進公眾利益，則屬合理。條例草案內沒有條文規定為規劃行

動作出補償，並無偏離普通法的原則。

4. 政府當局所指的普通法原則是：

(a) 除非清楚顯示有相反意向，否則須就徵用私人土地支付補

償；及

(b) 若成文法管制私人土地的用途，除非法例明文規定，否則無

須支付補償。

徵用與管制的區分徵用與管制的區分徵用與管制的區分徵用與管制的區分

5. 徵用財產與管制財產用途是上述兩項普通法原則的基礎，因

此對兩者作出區分相當重要。公認的一點是，該兩種情況不能機械地作

出區別，或在概念上予以區分 1。

                                                
1 AJ van der Walt, Constitutional Property Clauses (1999)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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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分司法管轄區接納，某些對財產用途的管制可列為實際徵

用財產，受影響人士因而應獲得補償。在該等司法管轄區，徵用財產與

管制財產的區分通常視作程度問題，因此，若過分作出管制，便會被視

為實際上徵用財產。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對財產過分作出管制不會被視

為實際上徵用財產，但會視作規管過度，該等管制因而變成無效。

《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

7. 政府當局的文件並無提述《基本法》，只曾提到補償與徵值

特別委員會在 1992年 3月發表的報告書。該報告書第 1.7段述明，根據議
會主權原則，以及在沒有成文憲法的情況下，法院不可以違憲或不合理

為理由宣布法規無效。在 1997年後，要探討有關問題，就必須考慮《基
本法》的影響，否則討論內容不會完整。

8. 《基本法》第八條訂明的事項之一是，除同《基本法》相抵觸

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普通法予以保留。《基

本法》第六及一百零五條保護私有財產權。有關條文的節錄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B。

9. 在Discreet Limited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Town Planning Board一案 [HCAL 112 of 1997]中，法官曾作出評論，
指出現行條例第 4(3)條面對新的憲制架構能否站得住腳，是個令人關注
的問題。然而，法官亦認為，在該次處理司法覆核申請的法律程序中，

他不能考慮上述問題。

10. 截至法案委員會舉行會議當天，本部未能找到任何與《基本

法》對現行條例的影響有關的本地案例。比較其他國家就財產所訂的憲

法條文或會有用。

與其他就財產所訂的憲法條文比較與其他就財產所訂的憲法條文比較與其他就財產所訂的憲法條文比較與其他就財產所訂的憲法條文比較

11. 美國是司法管轄區承認管制財產與徵用財產兩種情況之間存

在灰色地帶的典型例子。美國憲法第 5條修正案規定，不得在沒有作出
公平補償下徵用私人財產作公共用途。美國法院據此訂立了反充公原則

(inverse condemnation)。

12. 若土地不是被強制徵用，但其價值已因管制而受破壞或有所

減損，便可援用反充公原則。在再沒有其他補救方法時，受影響的土地

擁有人可提出申請，要求政府按照憲法規定作出補償，又或可向法院申

請刪除有關的管制條件。凡有規例限制擁有人的權利，以致其失去產權

的重要部分，便須作出補償 2。

13. 有關的憲法條文一向被認為無須經過立法程序即可自動生

效，因此不必靠制定具體法例來執行 3。本部亦曾告知議員，美國憲法

在保障私人產權方面所涵蓋的範圍較《基本法》為廣。

                                                
2 G N Cruden, Land Compensation and Valuation Law in Hong Kong (2nd Ed.) (1999) p.553
3 The Pennsylvania Coal Co. v. Mahon 260 U.S. 393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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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反充公原則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如北愛爾蘭、德國、法國及意

大利，並未獲得確認。德國及意大利兩國的憲法訂有條文，宣告私人財

產擁有人的社會責任，藉以平衡類似的憲法權利。英國上議院在 1960
年曾研究北愛爾蘭的成文憲法，認為對財產施加管制規劃條件不能等同

徵用財產。

法定補償法定補償法定補償法定補償

15. 經 Planning and Compensation Act 1991修 訂 的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的節錄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C。在英國，提供補償款項的範圍
包括以下各方面：

(a) 撤銷或修改規劃許可；

(b) 拒絕或有條件地批出先前曾藉發展令批出的規劃許可；

(c) 規劃令；

(d) 限制礦務工程；

(e) 廣告；

(f) 損毀通知；

(g) 收購通知；

(h) 法定接管；

(i) 停止發展通知；及

(j) 保護林木令。

16. 關於條例草案第 6(3)或 6(4)條是否可以接受，又或應如何作出
修正，須由議員自行決定。若議員決定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就

補償事宜作出規定，擬議修正案可能會具有 “由公帑負擔的效力 ”，並須
受《議事規則》第 57(6)條的規定限制。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7. 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是複雜的事情，須對法律原則、憲法原

則及規劃政策作多方面的考慮。如有需要，本人樂意向議員進一步提供

協助。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

2000年 5月 3日








































